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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重要濕地小組審議                             

「高美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草案)」案 
第 1 次專案小組審查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7年5月21日(星期一)上午10時00分 

貳、會議地點：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2樓會議室  

參、主持人：張召集人文亮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記錄：林維昱 

伍、本案說明： 

    內政部前於 100 年 1 月 18 日公告高美濕地為國家級重要濕地，並

於 104 年 1 月 28 日公告確認範圍。濕地保育法(以下簡稱本法)於 104

年 2 月 2 日施行，依本法 40 條規定：「本法公佈施行前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公告之國際級及國家級國家重要濕地，於本法施行後，視同國

際級與國家級重要濕地」。 

高美重要濕地為國家級重要濕地，濕地範圍跨越臺中市清水區及

大安區：包括大甲溪出海口北側，以大甲溪出海口北岸為界；東側自

西濱快速道路沿清水區海岸堤防南下，經番仔寮海堤、高美一號海堤、

高美二號海堤堤肩至北防砂堤；以西至平均低潮線為界；南側以臺中

港北防砂堤為界。 

本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同原高美重要濕地(國家級)範圍，面積為

734.3 公頃，本區並同為原臺中縣政府 93 年公告之「高美野生動物保

育區」範圍。 

    本案於 107年 1月 24日假臺中市清水區高西里漁民活動中心舉辦

說明會，並於 107 年 2 月 12 日函發說明會紀錄在案。為審議本重要濕

地保育利用計畫，依據本法第 3 條及第 7 條規定成立專案審議小組進

行本案審查作業。 

陸、初步建議： 

    請規劃單位依照下列各點修正後，檢送修正計畫書 20 份(修正部

分請劃線)及處理情形對照表 20 份(註明修正頁次及摘要說明)，經召集

人確認後提請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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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育利用計畫範圍 

本濕地遊客和科學學習者眾，計畫使用分區分為核心保育區、環

境教育區及其他分區，惟計畫書 P.4 頁四項計畫目標內容均無有關環

境教育文字與內容，建議可修正明確之，並補充相關環境教育資料和

執行內容。  

二、計畫年期 

三、濕地系統功能分區、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及管理規定、濕地系統功能分

區及其保育、復育、限制或禁止行為、維護管理之規定或措施 

(一)本計畫濕地分區管制及允許明智利用項目，請再與「高美野生動

物保護區」分區管制事項確認對應，例如：簡報第 22 項濕地核心

保育區允許明智利用項目－第 4 點「……捕撈鰻苗、撿拾貝類等漁

業行為」之「撿拾貝類」行為。 

(二)有關本計畫核心保育區內允許明智利用項目「捕撈鰻苗」及「撿

拾貝類」行為，請配合「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分區管制事項修正

為一致。 

四、水資源保護及利用管理計畫 

(一)所擬定調查監測之水質項目雖多，但欠缺對初級生產力之指標參

數，建議能增測葉綠素α之含量，並注意採樣與漲退潮時間。 

(二)有關濕地內水門及排水口，那些是屬於都排或為灌排，那些為農

田水利會轄管水門及灌排系統，請再確認。 

五、緊急應變及恢復措施   

六、財務與實施計畫 

(一)為解決陸蟹跨越所需調查研究監測，及必要特殊生態工程設施等

經費，建議納入財務與實施計畫內容研議。 

(二)計畫書 P.107 財務及實施計畫，請於第 5 年增列通盤檢討工項，並

於經費預估表增列必要之經費額度。 

(三)管理方面，基於在地民眾生計需求，現行允許撈魚(鰻)苗等等之活

動乃不得不為，未來希望能輔導轉業或產業轉型為生態教育及生態

旅遊，建議納為本保育利用計畫之長期目標。 

(四)請依與會委員意見及機關建議事項，納入計畫評估檢討；如本計

畫工項(短期)無法達成，建議納入後續通盤檢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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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應補充或修正事項 

(一)本計畫相關生態和環境調查資料，包括水文、水質和水生植物、

貝類、蟹類、魚類、鳥類，惟缺乏藻類調查資料，建議補充之。 

(二)目前所呈現之生態資源資料多只限於物種，欠缺數量和群落資料，

建議未來能增加這些生態、棲地等資料之收集，以利保育和環境教

育。 

(三)其他分區二目前有稀疏的水筆仔成長，如廣泛擴大成長，恐影響

雲林莞草之棲地及成長，建議納入課題對策。 

(四)鰻苗的採捕要有效及精準記錄，鰻苗及貝類採捕建議納入監測計

畫。 

(五)貝類－環文蛤並沒有相關紀錄，請納入計畫資料補充。 

(六)陸蟹的種類及生活史是否有相關研究調查，請納入計畫資料補

充。 

(七)本計畫提到因應陸蟹路殺情形設置廊道，建議提供明確科學數據

和資料佐證，說明物種、棲地、移動路徑和追蹤調查其改善成效。 

(八)陸蟹路殺的事件並不因設置減速帶及設置告示牌就可有效解決，

需先了解其通行廊道及產卵的時期及降海時間，以利提出有效的解

決方式。 

(九)高美木棧道目前瞬間遊客量高達 1,600 人/次，本計畫經估算 1,000

人/次為合理適中量，建議應提出相對管理策略，如分區、分時管

制或其他導引等策略。 

(十)現有高美木棧道是否影響泥沙淤積，間接造成陸化問題，建議可

參考美國佛羅里達州南部－大沼澤國家公園(Everglades National 

Park)亦有建造木棧道深入沼澤作為食物鏈最好實例之環境教育場

所，仍應適度設置，但原有之設計(高度、位址等)是否不良，可經

環境監測評估予以適修，因此建議環境監測適增本項問題。 

(十一)高美濕地參訪人數眾多，請規劃適當之生態承載量及研擬管理

機制，並於熱門時段管制人數(分流、疏導)，以確實保育濕地

生態。 

(十二)臺中市政府已就高美濕地周邊進行假日交通管制，後續請市政

府就公共運輸效益提出數據成果，可作為濕地保育成果之一。 

(十三)本濕地之環境教育部份資料尚有不足，宜作詳盡的環境保育區

之整體規劃，環教人員之訓練、遊客人員之動線規劃等，應一

併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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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環境教育宜加強與當地社區居民溝通，亦可與當地中小學協調

共同學習，灌輸生態保育概念，進而培訓解說人才。 

(十五)建議業務單位，每一案保育利用計畫調查資料都要有一網站進

行資料蒐集彙整並結合環境教育，以避免資料分散在不同地方；

另建議在規劃單位提送資料前，先找專家學者進行資料篩選，

剔除不合理的地方。 

(十六)國家級及國際級濕地必需辦理之計畫工作項目(需要的核心及關

鍵資料)，請業務單位要求規劃單位確實提出作業成果，以避免

不同規劃單位，作出的計畫內容工項有太大差異。 

八、 人民陳情意見處理(詳附表1.) 

 (一)本計畫範圍面積 734.3 公頃，其中私有土地 6 筆，面積 23.7 公頃，

業經經濟部水利署劃為中央管制河川大甲溪河川區域線內，人民團

體陳情意見大多要求堤防外私有土地予以徵收，本部分涉及相當預

算經費編列及中央政策，宜由中央權管單位(財政部、經濟部及內

政部)作整體政策討論。 

(二)本次私有地主代表陳情意見，會後轉請經濟部水利署及第三河川

局妥為研議妥處。並建議主動與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協商辦理

之。 

(三)依前次(107 年 1 月 24 日)本案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紀錄，土地徵收事

宜由地方民意代表召開相關協調會議，如後續召開協調會議請營建

署及臺中市政府協助出席說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 (結束時間：中午12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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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 

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出席委員  

初步意見 

001 陳○欣  

(公民團

體意見

表) 

1.陳情清水區高美段 0053-0000、

0054-0000、0054-0001、0054-0002、

0056-0000 地號私有地，私有地部分

所有權人受濕地保育法限制，等同

剝奪所有權之權利。 

2.建請辦理徵收，收歸國有並管制使

用。 

陳情意見依水利法等相關

規定處理。 

1.依濕地保育法第 21 條規定

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得為

農業、漁業、鹽業及建物等

從來之現況使用，本計畫允

許明智利用及管理規定未涉

及徵收私有土地。 

2.有關私有土地劃入行水區以

致耕地受限及辦理徵收等事

宜，宜由水利法相關權責機

關妥處。公展說明會後已行

文轉請經濟部水利署妥處。 

原則依規劃

單位意見辦

理。 

002 許○標  

(公民團

體意見

表) 

陳情清水區高美段50-13地號私有地

，希望有關單位將私有土地辦理徵收

以利百姓權益。 

陳情意見依水利法等相關

規定處理。 

有關私有土地劃入行水區以

致耕地受限及辦理徵收等事

宜，宜由水利法相關權責機關

妥處。公展說明會後已行文轉

請經濟部水利署妥處。 

原則依規劃

單位意見辦

理。 

003 現場民

眾 

請有關單位辦理高美濕地內私有土

地徵收，以利管理且能保障地主權益

。 

陳情意見依水利法等相關
規定處理。 

有關私有土地劃入行水區以

致耕地受限及辦理徵收等事

宜，宜由水利法相關權責機關

妥處。公展說明會後已行文轉

請經濟部水利署妥處。 

原則依規劃

單位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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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 

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出席委員  

初步意見 

004 土地所

有權人

代表鄒

○吉   

顏○義、 

吳○甲、 

陳○雀、 

李○旺、  

呂○傑、 

吳○伶、 

張○榆、 

柯○泰、 

陳○山、 

陳○滄、 

洪○惠、 

梁○秀、 

陳○杰、 

葉○鳳、 

林○祥、 

郭○茵、 

許○修、 

許○標、 

賴○助

等19名。      

(公民團

體意見

表) 

1.清水區高美段 39、41、44、44-1、

45、48、48-1、50、50-3、50-4、50-11、

50-12、50-13、59-1 等地號多筆土

地，今 19 位地主聯名陳情，土地因

規定之未能善加利用長年荒廢。 

2.希望本件專款專案徵收大甲溪僅剩

之 24 公頃之私有民地，以利日後發

展。 

3.陳情理由：上開所有土地坐落於河

川區正中間，土地之上下左右均為

國有土地，整條大甲溪應也僅剩餘

近 24 公頃土地為私有地，陳情人等

為落實土地善加利用，故其中多員

陳情人於 106 年間向經濟部水利署

第三河川局申請整地種植低莖植

物，耗費新臺幣數 10 萬元後，整地

耕作種植，奈何上開土地坐落於河

川區內中間且靠近出海口，於民國

106 年中一場大雨就將一切整地、種

植沖刷無存，上列土地陳情人等想

再度種植，又得面臨洪水沖刷，想

種植高莖植物，然河川局承辦人員

又稱：種高莖植物會阻礙排水，讓

陳情人等空有土地無法運用，如今

又規劃永久重要濕地保育地，試問

這樣人民財產還有使用、處分權嗎?

人民財產取得還有意義嗎? 

   日前陳情人曾向經濟部水利署第

三河川局請求徵收乙案，均被委婉

駁回，此有函影本乙份為憑，近日

接獲高美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公告，

陳情人希藉此計畫以利臺端徵收，

有關陳情人就上開所有土地坐落及

使用情事，請貴單位派員履勘及查

調空照圖，便知陳情人等 19 員所言

有理。 

1.高美濕地經內政部於 104 年

1 月 28 日公告確認範圍。濕

地保育法於 104 年 2 月 2 日

施行，依第 40 條規定本法公

布施行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公告之國際級及國家級國

家重要濕地，於本法施行

後，視同國際級與國家級重

要濕地。 

2.依濕地保育法第 21 條規定

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得為

農業、漁業、鹽業及建物等

從來之現況使用，本計畫允

許明智利用及管理規定未涉

及徵收私有土地。 

3.經查濕地範圍內之私有土地

多集中於大甲溪出海口，面

積約 23.7 公頃，目前皆無使

用，主因係經濟部水利署劃

入中央管河川大甲溪河川區

域線內，依水利法相關規定

採限制土地使用。 

4.有關私有土地劃入大甲溪行

水區以致耕地受限及辦理徵

收等事宜，宜由水利法相關

權責機關妥處。公展說明會

後已行文轉請經濟部水利署

妥處。 

5.有關私有土地徵收問題，公

展說明會中初步共識，商請

各民意代表聯合協助召開協

調會議，邀請經濟部水利署

會同相關水利單位、私有地

主協調處理。 

1.人民團體

陳情意見

大多要求

堤防外私

有土地予

以徵收，

本部分涉

及相當預

算經費編

列及中央

政策，宜

由中央權

管單位作

整體政策

討論。 

2.私有地主

代表陳情

意見轉請

經濟部水

利署及第

三河川局

妥 為 研

處。 

3.如後續召

開協調會

議請營建

署及臺中

市政府協

助出席說

明。 

4.其餘原則

依規劃單

位意見辦

理。 

005 經濟部

水利署

第三河

川局 

1.礙於早年時空背景環境，早期海堤

興建時可能未辦理土地徵收，後續

本局如辦理相關海堤整建維護工程

時，將會併同辦理土地徵收。 

2.海岸線約 30 公里，目前無一級及二

級海岸保護區，目前本局正在進行

陳情意見依水利法等相關

規定處理。 

1.經查濕地範圍內之私有土地

多集中於大甲溪出海口，面

積約 23.7 公頃，目前皆無使

用，主因係經濟部水利署劃

原則依規劃

單位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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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 

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出席委員  

初步意見 

臺中市海岸防護計畫規劃，針對本

計畫各分區管理規定與規劃中海岸

防護計畫管制規定，將會進行檢討

確認是否有競合之情形。 

入中央管河川大甲溪河川區

域線內，依水利法相關規定

採限制土地使用。有關地主

陳情私有土地劃入大甲溪行

水區以致耕地受限及辦理徵

收等事宜，宜由水利法權責

機關妥處。 

2.請水利署第三河川局於研擬

規劃海岸防護計畫及管制規

定，一併納入濕地保育法相

關規定及本保育利用計畫內

容。 

006 立法院

蔡其昌

副院長

國會辦

公室 

蔡主任

恭銘 

1.關鄉親反應大甲溪行水區之私有土

地徵收問題，將再邀請各地主及水

利有關單位一同赴服務處共同協調

處理。 

2.濕地保育及環境保護問題，請相關

單位邀集專家學者共同合作處理。 

陳情事項未涉及計畫內容

變更，建議維持公展方案。 

1.有關私有地徵收問題，公展

說明會中初步共識，商請各

民意代表聯合協助召開協調

會議，邀請經濟部水利署會

同相關水利單位、私有地主

協調處理。 

2.本區刻辦理高美野生動保育

計畫與本保育利用計畫(草

案)研擬，皆邀請專家學者、

民意代表及相關權責機關與

會，所提意見皆將納入計畫

修正及作為後續權責分工執

行之依據，以確保濕地永續

經營。 

原則依規劃

單位意見辦

理。 

007 顏莉敏

議員服

務處 

洪秘書

曜南 

1.關鄉親反應私有土地徵收問題，會

積極替地主請相關單位共同協調。 

2.臺中市政府應積極改善本區環境髒

亂、堤岸入口階梯設施不良(長者使

用不便)及攤販規劃混亂等問題。 

3.育利用計畫之管制請考量在地需

求，應不影響在地民眾既有捕鰻及

漁民捕魚之生計行為。 

4.棧道後續將進行總量管制，推測後

續管理應是再請當地社區巡守隊協

助，惟據當地巡守隊說明目前人力

及經費皆不足，將如何進行使用人

數管制，請臺中市政府支持並編列

陳情事項未涉及計畫內容
變更，建議維持公展方案。 

1.有關私有地徵收問題，公展

說明會中初步共識，商請各

民意代表聯合協助召開協調

會議，邀請經濟部水利署會

同相關水利單位、私有地主

協調處理。 

2.為加強設施服務，臺中市海

岸資源漁業發展所於 106 年

在堤岸入口階梯處設置扶手

與階梯高度改善；另攤販規

劃部分，臺中市政府經濟發

原則依規劃

單位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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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 

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出席委員  

初步意見 

相關預算支應。 展局為規劃攤販管理措施，

已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

分署申請清水區高西段 491

地號部分 (高美燈塔前空

地)，作為在地攤販安置場

所，後續採委託經營方式辦

理。 

3.本計畫依濕地保育法第 21

條規定得從來之現況使用劃

設，既有採捕(捕鰻)等漁業行

為已納允許明智利用，本計

畫未予以限制。 

4.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已

補助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

展所執行「107 年度臺中市濕

地型保護區經營管理計

畫」，並已編列經費補助高

美愛鄉協會，協助高美野生

動物保護區管理事宜。 

008 王立任

議員服

務處 

黃助理

斯駿 

1.有關鄉親需要協調處理的部分，我

們地方民代會邀請相關單位進行協

調；另本地攤販問題本區議員也一

直在關心，將會督促臺中市政府積

極處理。 

2.政府要進行濕地保育本是好事，但

應避免造成民怨與人民生活不便。 

陳情事項未涉及計畫內容
變更，建議維持公展方案。 

1.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為規

劃攤販管理措施，已向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申請

清水區高西段 491 地號部分

(高美燈塔前空地)，作為在

地攤販安置場所，後續採委

託經營方式辦理。 

2.經調查目前在地居民於濕地

內土地使用方式僅為農業及

漁業，本計畫依濕地保育法

第 21條規定重要濕地範圍內

之土地得為農業、漁業、鹽

業及建物等從來之現況使用

劃設，既有農業及採捕(捕鰻)

等漁業行為已納允許明智利

用，本計畫未予以限制。 

原則依規劃

單位意見辦

理。 

009 臺中區

漁會      

洪主任

瑞浩 

本計畫如後續施行後，應維持地方漁

業既有現況使用，不能排除當地漁民

捕鰻或其他魚蝦貝類。 

陳情事項未涉及計畫內容

變更，建議維持公展方案。 

本計畫依濕地保育法第 21 條

規定得從來之現況使用劃

原則依規劃

單位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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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理由及建議事項 
規劃單位 

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  

出席委員  

初步意見 

設，既有採捕(捕鰻)等漁業行

為已納允許明智利用，本計畫

未予以限制。 

010 東海大

學博士

後研究

員    

蔡○如 

1.高美木棧道將採取總量管制，管制

參觀人數上限為 1,000 人，其人數是

如何評估的？數量是否適宜。 

2.番仔寮海堤經調查，其生態與高美

濕地是相互連通的，也觀察到陸蟹

繁殖季有很多陸蟹在釋幼，為完整

保護高美濕地環境生態，建議將番

仔寮海堤附近地區之公有土地，一

併納入高美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

範圍。 

陳情事項涉及計畫內容變
更，建議部分採納。 

1.高美木棧道人數總量管制係

參考各遊樂區步道設施承載

量所估算，目前估算結果以

1,000 人為上限。後續將俟相

關研究分析結果，進行總量

管制人數調整。 

2.有關番仔寮海堤周圍是否納

入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因劃

設範圍需有科學依據，市府

已於番仔寮海堤外執行陸蟹

調查計畫，將視調查分析結

果，於後續辦理通盤檢討

時，納入計畫範圍調整考量。 

原則依規劃

單位意見辦

理。 

011 公民記

者姜盈

如   

(公民團

體意見

表) 

1.木棧道設置後造成泥沙淤積，間接

造成高美濕地陸化，對稀有植物雲

林莞草棲地造成破壞，應有處理對

策。 

2.雲林莞草在臺灣為全球分布最南端

之地區，具有國際意義以及臺灣暖

化之指標，必須盡全力改善棲地，

然而木棧道正加速陸化，雲林莞草

滅絕會更快，請針對木棧道之存廢

進行完整評估並召開機關會議。 

3.木棧道和上游汙染之問題，應該在

環境教育中讓民眾有機會一起投入

改善，也應該改善民眾只在乎拍

照、不關心生態的問題。 

陳情意見涉及計畫內容變
更，建議部分採納。 

1.依「106-107 年高美(國家級)

重要濕地基礎調查計畫」現

階段調查顯示，木棧道周圍

陸化情況與高美重要濕地其

他區域相近，並無因木棧道

興建而加劇陸化現象，後續

將持續進行調查監測。 

2.經調查木棧道完成後，因阻

絕民眾直接踩踏，因此濕地

內之雲林莞草有恢復生長情

形。濕地陸化現象主因係為

臺中港北堤興建後形成的突

堤效應淤積，臺中市政府農

業局已針對木棧道進行生態

與淤積進行監測調查，陳情

意見納本計畫課題對策，以

確保濕地永續經營。 

3.本計畫-實施計畫已提出環

境教育及生態旅遊計畫，盼

未來透過環境教育提升民眾

對濕地保育之觀念。 

原則依規劃

單位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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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 民眾及民意代表發言要點： 

一、鄒○吉 (臺中市清水區高美段19位私有土地所有權人陳情代表) 

(一)陳情位於大甲溪出海口私有土地總面積約 24 公頃，不論是用公告

現值，或者以市價進行徵收，相信徵收金額都不會過於龐大。 

(二)私有土地目前皆無法使用，不管是要種植植物、高莖農作物都需

經過相關程序申請，縱然申請都通過，種植以後又遭逢外力如天災、

颱風及大水沖毀淹沒，造成地主農民作物相當損失，所以希望能儘

快辦理徵收。 

(三)近期曾洽詢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告知本件徵收處理流程目

前還未見，希望後續在整個徵收的過程中不要拖得太久，以維生計

權益。 

(四)後續如召開相關土地徵收協調會議，再請告知其聯繫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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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重要濕地小組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要點： 

一、委員1. 

(一)本濕地遊客和科學學習者眾，計畫使用分區分為核心保育區、環境教育區及其

他分區，唯計畫書 P.4 頁四項計畫目標內容均無有關環境教育文字與內容，建

議可修正明確之，並補充相關環境教育資料和執行內容。 

(二)相關生態和環境調查資料，包括水文、水質和水生植物、貝類、蟹類、魚類、

鳥類，唯缺乏藻類調查資料，建議補充之。 

(三)高美木棧道目前瞬間遊客量高達 1,600 人/次，本計畫經估算 1,000 人/次為合理

適中量，建議應提出相對管理策略，如分區、分時管制或其他導引等策略。 

(四)計畫提到因應陸蟹路殺情形設置廊道，建議提供明確科學數據和資料佐證，說

明物種、棲地、移動路徑和追蹤調查其改善成效。 

(五)民眾陳情意見徵收私有土地，建議主動與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協商辦理

之。 

二、委員2.  

(一)私有土地與土地所有人是否有溝通與諒解，宜妥善處理。 

(二)陸蟹的種類及生活史是否有相關研究調查，請納入計畫資料補充。 

(三)鰻苗及貝類採捕是否有納入監測計畫。 

(四)鰻苗的採捕要有效及精準記錄。 

(五)貝類－環文蛤並沒有相關紀錄，請納入計畫資料補充。 

(六)高美濕地－陸蟹路殺的事件並不因設置減速帶及設置告示牌就可有效解決，需

先了解其通行廊道及產卵的時期及降海時間，以利提出有效的解決方式。 

三、委員3. 

(一)本計畫範圍動植物生態資源豐富，宜做適當保護，原則同意提報濕地審議小組

討論。 

(二)依書面及簡報資料，本計畫範圍面積 734.3 公頃，其中私有土地 6 筆，面積 23.7

公頃，業經經濟部水利署劃為中央管制河川大甲溪河川區域線內，並限制土地

使用，唯農地尚未被徵收，關係農地所有權人重大權益，建議行政機關間應儘

速建立管道溝通處理。 

(三)環境教育宜加強與當地社區居民溝通，亦可與當地中小學協調共同學習，灌輸

生態保育概念，進而培訓解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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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委員4. 

(一)目前所呈現之生態資源資料多只限於物種，欠缺數量和群落資料，建議未來能

增加這些生態、棲地等資料之收集，以利保育和環境教育。 

(二)在其他區二有稀疏的水筆仔成長，若廣泛擴大成長，恐影響雲林莞草之棲地及

成長，建議宜儘早防治之。 

(三)所擬定調查監測之水質項目雖多，但欠缺對初級生產力之指標參數，建議能增

測葉綠素α之含量，並注意採樣時間與漲退潮之時間。 

(四)本濕地之環境教育部份資料尚有不足，宜作詳盡的環境保育區之整體規劃，環

教人員之訓練、遊客人員之動線規劃等，應一併進行。 

五、委員5.  

(一)本計畫草案內容大致完整，無論現況調整、課題分析與解決對策、分區劃設與

管制均達一定水準，原則無意見。 

(二)人民團體意見大多數要求堤防外私有土地予以徵收，本部分涉及相當預算經費

編列及中央政策是否承擔事宜，建議俟整體政策確定後再納處。 

(三)現有高美木棧道是否影響泥沙淤積，間接造成陸化問題，建議可參考美國佛羅

里達州南部－大沼澤國家公園(Everglades National Park)亦有建造木棧道深入

沼澤作為食物鏈最好實例之環境教育場所，仍應適度設置，但原有之設計(高

度、位址等)是否不良，可經環境監測評估予以適修，因此建議環境監測適增

本項問題。 

(四)為解決陸蟹跨越所需調查研究監測，及必要特殊生態工程設施等經費，建議納

入計畫內容研議。 

(五)管理方面，基於在地民眾生計需求，現行允許撈魚(鰻)苗等等之活動乃不得不

為，未來希望能輔導轉業或產業轉型為生態教育及生態旅遊，建議納為本保育

利用計畫之長期目標。 

六、委員6.  

(一)各保育利用計畫大多會面臨地私有土地徵收問題，宜由中央權管單位(財政部、

經濟部及內政部)作一整體政策協調處理。 

(二)計畫內有關陸蟹調查資料、環境教育部分請加強論述說明。 

(三)有關濕地內水門及排水口，那些是屬於都排或為灌排，那些為農田水利會轄管

水門及灌排系統，請規劃單位再確認。 

(四)本計畫內容大致完整，本濕地小組委員近期(107年5月15日)赴高美濕地現勘，

見到市政府進行環境維護管理已有相當成果，原則同意續提重要濕地審議小組

進行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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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業務單位，每一案保育利用計畫調查資料都要有一網站進行資料蒐集彙整

並結合環境教育，以避免資料分散在不同地方；另建議在規劃單位提送資料前，

先找專家學者進行資料篩選，剔除不合理的地方。 

(六)國家級及國際級濕地必需辦理之計畫工作項目(需要的核心及關鍵資料)，請業

務單位要求規劃單位確實提出作業成果，以避免不同規劃單位，作出的計畫內

容工項有太大差異。 

七、行政院農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 

本計畫濕地分區管制及允許明智利用項目，建請再與「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

分區管制事項確認對應，例如：簡報第 22 項濕地核心保育區允許明智利用項目－

第 4 點「……捕撈鰻苗、撿拾貝類等漁業行為」之「撿拾貝類」行為。 

八、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 

(一)保護區內本會土地地號及位置。將來本計畫通過後對本會有什麼影響。 

(二)簡報內有說明 14 處排放口，請問有哪些屬本會管轄排水溝，將來會有什麼限

制。 

(三)目前遇到問題，因民眾亂丟垃圾造成阻塞於排水門前，如颱風豪雨時需緊急開

放，勢必造成濕地污染，將來是否因而對本會開罰。 

(四)因漲退潮及天候因素造成水門前淤積致無法正常啟閉，現在遇見情況本會是無

法進入疏浚，若造成如豪大雨無法立即啟閉造成淹水，建議審議小組研議如何

解決。 

(五)對於水門操作將來計畫通過後始否會有啟閉限制。 

九、臺中區漁會 

本漁會主要關注當地漁民權利，之前公開展覽說明會中已提到本計畫應符合

目前漁業之現況使用。 

十、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一)有關委員關心高美木棧道管制部分，本局已於今(107)年 3 月設置計數器，並配

合於 4 月起進行交通管制，目前依計數器調查資料，每日尖峰時間為下午 3 點

至 5 點，平日遊客數量大致為 200 至 1,000 人/次，未管制前假日尖峰時間可上

看 4,000 人/次，4 月起管制後尖峰時間為 2,000 人/次，相關調查資料將納本計

畫進行後續評估。 

(二)陸蟹路殺部分，依東海大學林惠真教授調查資料，每年 6 至 9 月陸蟹需從濕地

至對面農田產卵，其通行大致分為兩種模式，一個是走下水道，易被鼠類啃捕，

另一是走海堤，就容易被行經車輛輾壓。4 月起辦理交通管制部分原因也是希

望減少此情形；水利署第三河川局在部分海堤坡面整修後變為垂直型態，陸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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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通行，希望後續可以進行改善。 

(三)有關陸蟹相關資料調查，本局目前正辦理陸蟹生活史調查計畫發包作業。 

(四)有關環境教育部分，本局已委請高美觀光文化促進會及鳥會辦理環境導覽解說

及活動，並培訓導覽解說人員及組成巡守隊，本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所也配合

進行生態導覽解說員培訓。 

(五)有關本計畫核心保育區內允許明智利用項目「捕撈鰻苗」及「撿拾貝類」行為，

依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意見，會後請規劃單位配合「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

分區管制事項修正為一致。 

十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計畫範圍內國有土地 11 筆，集中在「其他分區」範圍內，其中約有 2~3 筆租

給當地農民耕作使用，目前如這些土地納入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內，對承

租土地之農民權利是否會有影響，或者農民仍可做原來之耕作使用？ 

十二、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一)臺中市政府已就高美濕地周邊進行假日交通管制，請市政府就公共運輸效益提

出數據成果，可作為濕地保育成果之一。 

(二)高美濕地參訪人數眾多，請規劃適當之生態承載量及研擬管理機制，並於熱門

時段管制人數(分流、疏導)，以確實保育濕地生態。 

十三、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一)有關地主代表陳情大甲溪出海口約 24 公頃私有土地徵收 1 事，前於 107 年 2

月 12 日以內政部函(內授營濕字第 1070802524 號)將本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議

紀錄、民眾陳情意見及土地地籍清冊資料，轉請經濟部水利署及第三河川局依

權責卓處。 

(二)依上開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紀錄，本案後續由地方民意代表召開相關協調會議，

屆時本分署會同臺中市政府協助出席說明。 

(三)本次會後會將私有地主代表陳情意見，續轉請經濟部水利署及第三河川局妥為

研議妥處。 

(四)有關臺中區漁會及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意見，依濕地保育法第 21 條規定：「重

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得為農業、漁業、鹽業及建物等從來之現況使用」，立法

意旨即為鼓勵農漁業持續生產，並保障在地居民既有生計及承租權益。既有採

捕及養殖等漁業生計行為，皆已納入本計畫允許明智利用(合乎漁業法及鰻苗

捕撈規定之捕撈鰻苗、撿拾貝類等漁業行為)，未予以限制。 

(五)有關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意見，本計畫於核心保育區及其他分區之允許明智利

用及管理規定亦已載明：「合乎高美野生動物保護區分區管制事項之相關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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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演練作業；符合水利法、海岸管理法及野生動物保育法之河堤、海岸、沙洲

防護、清淤及維修行為及工程，得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後辦理」，不影

響其維護作業需求。如說明用字(定義)需再釐清或有其他需求部分，會後請水

利會提供意見納入計畫修正。 

(六)計畫書 P.107 財務及實施計畫，請於第 5 年增列通盤檢討工項，並於經費預估

表增列必要之經費額度。 

(七)今日與會委員意見大致認同本計畫，建議修正後續提大會審查，會後請規劃單

位依與會委員意見及機關建議事項，納入計畫評估檢討；如本計畫工項(短期)

無法達成，建議納入後續通盤檢討辦理。  

十四、經濟部水利署 (河川海岸組 書面意見) 

(一)關於提案單 P.2 所指區內 61 筆私有土地目前皆無法使用，主因係劃入河川區域

等節，建議於相關土地此用狀況之緣由再以查明，避免造成誤解。 

(1)河川區域內之土地仍得為有條件之使用，相關土地目前皆無使用，應係其位於

大甲溪出海口中央處，易遭水流沖刷流失，此乃天然條件所致，並非公告河川

區域造成。 

(2)公告河川區域係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為出發點，並非為限制人民對於所有

土地之使用。 

(二)本署辦理河川治理工程計畫之徵收原則，均係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規定，國

家因公益需要，興辦水利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

必須者為限。 

(三)依行政院 91 年 5 月 6 日院臺經字第 0910016783 號函核定之「都市計畫內行水

區私有土地問題處理方案」，對於早期既有之防洪及區域排水工程用地仍屬私

有土地未辦理徵收者，除配合防洪及區域排水需要，必須改建或改善者，其工

程用地依法優先辦理徵收。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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